
桃 園 市 政 府

1 1 1 年 4 月 2 1 日

公 開 展 覽 前 座 談 會

變更中壢（龍岡地區）都市計畫（配合運動公園生活園區整體開發
計畫區段徵收工程）案

變更中壢（龍岡地區）都市計畫（配合運動公園生活園區整體開發
計畫）細部計畫（配合區段徵收工程）案

變更中壢平鎮都市計畫（配合運動公園生活園區整體開發計畫）細
部計畫（配合區段徵收工程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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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於109年10月16日公告實施，刻由本府地政局辦理區段
徵收作業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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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例
中壢平鎮都市計畫

中壢(龍岡地區)
都市計畫



配合區段徵收工程需要，確有調整都市計畫必要
• 依「都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注意事項」第4點，辦理本次座談會
• 依「都市計畫法」第27條第1項第4款辦理都市計畫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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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示意圖

中平細計變 1 案：為維持現況道路通行、防災及排水需求，遂
變更部分住宅區為5M道路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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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平細計變 1 案：為維持現況道路通行、防災及排水需求，遂
變更部分住宅區為5M道路用地

住宅區



中平細計變 1 案：為維持現況道路通行、防災及排水需求，遂
變更部分住宅區為5M道路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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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區變1案
變更位置



中平細計變 1 案：為維持現況道路通行、防災及排水需求，遂
變更部分住宅區為5M道路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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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平變1
住變道

住

住
(計畫範圍外)



龍岡細計變 1 案：為維持既有灌排水路及逕流銜接至區內道路
側溝，調整綠十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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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岡變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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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計畫範圍外)



9參考資料:20200730細部設計簡報b P.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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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岡細計
變1案

頂埔
10-1-1小給

規劃排水路

圖例

小給

改道水路

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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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岡細計變 1 案：為維持既有灌排水路及逕流銜接至區內道路
側溝，調整綠十位置



住
乙工

(計畫範圍外)

綠8

龍岡變2
住變道

龍岡細計變 2 案：為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率，保障交通安全，調整
14.80 ㎡用地以維持道路服務水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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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岡細計變 3 案：為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率，保障交通安全，調整
19.00 ㎡用地以維持道路服務水準

住

文小 公(九)

龍岡變3
住變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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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岡細計變 4 案：為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率，保障交通安全，調整
18.15 ㎡用地及9.38 ㎡以維持道路服務水準

龍岡變4-1
住變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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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岡變5-3
兒變道

龍岡變5-2
住變道

龍岡變5-1
道變住(附)

住
(計畫範圍外) 兒1

住

龍岡細計變 5 案 (主計變 1 案)：查現況區外民宅係屬都市計畫前
合法建物，故配合調整道路路型及兒 1 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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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岡細計變 5 案 (主計變 1 案)：查現況區外民宅係屬都市計畫前
合法建物，故配合調整道路路型及兒 1 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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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岡細計變 5 案 (主計變 1 案)：查現況區外民宅係屬都市計畫前
合法建物，故配合調整道路路型及兒 1 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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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岡細計變 5 案 (主計變 1 案)：查現況區外民宅係屬都市計畫前
合法建物，故配合調整道路路型及兒 1 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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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岡細計變 6 案：配合第5案調整計畫範圍，納入區外中興段
254-1地號及部分華興段51地號變更道路為住(特) 以順接道路問題

變5案調整路型後，原計畫範圍外之道路

254

254-1

51

中興段

中興段

華興段

權屬圖

變6案
變更位置

51-3
華興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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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5案



變5-1
道變住(附)

變6案
道變住(特)

住
(計畫範圍外)

龍岡細計變 6 案：配合第5案調整計畫範圍，納入區外中興段
254-1地號及部分華興段51地號變更道路為住(特) 以順接道路問題

1.本案為低價值變更為高價值
之土地，為維護社會公平原
則，調降其容積為不得大於
140%。

2.除公有及公私共有土地外，
其餘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倘全
數同意以該私有土地市價總
額45%折算代金，於申請建
築執照時繳交予市府，則該
私有土地得適用住宅區之容
積率。

2.有關代金之計算及繳交方式
依照「 桃園市都市計畫土地
變更負擔回饋審議原則」辦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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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計畫公開展覽前舉行座談會
111.04.21

研擬變更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
細部計畫草案

變更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
草案公開展覽30天及辦理說明會

變更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
提送各級都委會審議

變更都市計畫
核定發布實施

預計辦理

後續辦理程序：都市計畫變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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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開展覽前座談會意見表說明

郵寄地點及電話：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一號

電話：(03)332-2101#5231

填表時請注意：一、本意見表不必另備文。（本意見表請勿裁開）
二、建議理由及辦法請針對計畫範圍內儘量以簡要文字條列。
三、請檢附建議位置圖、修正意見圖及有關資料。

公民團體對「變更中壢（龍岡地區）都市計畫（配合運動公園生活園區整體開發計畫區段徵
收工程）案 」、「變更中壢（龍岡地區）都市計畫（配合運動公園生活園區整體開發計畫）
細部計畫(配合區段徵收工程）案」及「變更中壢平鎮都市計畫（配合運動公園生活園區整體
開發計畫）細部計畫(配合區段徵收工程）案」

陳情位置

土地標示： 段 小段 地號

門牌號碼： 區 村(里) 鄰 路(街)       段 巷
弄 號 樓

陳情理由

建議事項

申請人或其代表：
聯絡地址：
聯絡電話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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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本案有任何疑問，歡迎來電洽詢：

－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綜合規劃科

－(03)332-2101#5231 許小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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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

